
证券代码：300743        证券简称：天地数码         公告编号：2018-017 

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地数码”）为了

便于募集资金管理并促进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于2018年6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5,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浙江天浩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浩数码”）进行增资，其中500万元计入天浩数

码注册资本，其余4,500万元计入天浩数码的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天浩

数码的注册资本增加至6,500万元，公司仍持有天浩数码100%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本次增资的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574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不超过1,650万股。公司实际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

票1,65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7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2,550,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38,800,559.9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203,749,440.04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8]104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

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情况，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

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实施以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 

使用金额 
项目备案 

高性能热

转印成像

材料生产

基地项目 

年产 1.2 亿平方米高

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

（一期）建设项目 
18,000.00 18,000.00 

南备发 

[2015]097 号 

年产 2.2 亿平方米高

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

（一期）扩建项目 

南备发

[2015]171 号 

全球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4,000.00 2,374.94 
余经开备

[2016]75 号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 - - 

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 - - 

合  计 26,000.00 20,374.94 -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为保证项目的正常实施，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进行了部

分相关项目的投资。截至2018年4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92,314,863.40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自筹资

金实际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高性能热

转印成像

材料生产

基地项目 

年产 1.2 亿平方米高性能热转

印成像材料（一期）建设项目 
18,000.00 9,231.49 9,231.49 

年产 2.2 亿平方米高性能热转

印成像材料（一期）扩建项目 

全球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4,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   

偿还银行贷款 1,000.00   



合  计 26,000.00 9,231.49 9,231.49 

2018年5月3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经全体董事表决，一致同意以公司

募集资金9,231.49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投项目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关于杭

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

审[2018]6257号）。保荐机构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证券”）出

具的《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同意此次置换事项。上述募投项目中，“年产1.2亿平方米

高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一期）建设项目”、“年产2.2亿平方米高性能热转印成

像材料（一期）扩建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浩数码。 

公司以募投项目“年产1.2亿平方米高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一期）建设项

目”、“年产2.2亿平方米高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一期）扩建项目”之募集资

金5,000万元对天浩数码进行增资，其中500万元计入天浩数码注册资本，其余

4,500万元计入天浩数码的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天浩数码的注册资本增

加至6,500万元，公司仍持有天浩数码100%的股权。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于2018年6月26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属于董事会

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

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天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336897747H 

法定代表人：谢党 

注册资本：6,000万元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中兴路南侧2幢 

成立时间：2015年4月7日 

经营范围：热转印色带、热转印碳带的生产；计算机软件开发，热转印成像

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办公自动化设备，机械设备，办公用品，

计算机耗材的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天地数码的全资子公司 

天浩数码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情况如下（其中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

计）：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726.83 8,895.95 

负债总额 2,928.39 3,203.90 

净资产 5,798.44 5,692.04 

主要财务指标 2018 年 1-3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596.75 1,970.50 

净利润 103.05 -63.37 

注：2018年3月31日及2018年1-3月的财务指标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方式及资金来源 

本次公司增资拟使用募集资金5,000万元向天浩数码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

天浩数码的注册资本由6,000万元增加到6,500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风险、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天浩数码进行增资，能够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符合

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及用途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本

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天浩数码已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次增资的增资款将存放于上述专项账



户，只能用于“年产1.2亿平方米高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一期）建设项目”、

“年产2.2亿平方米高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一期）扩建项目”，未经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公司、天浩数码、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已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并严格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实

施监管。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6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经全体董事表决，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5,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浙江天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6月26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经全体监事表决，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5,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浙江天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进

行了审阅，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天浩数码为公司募投项目“年产1.2亿平方米高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一期）

建设项目”和“年产2.2亿平方米高性能热转印成像材料（一期）扩建项目”的

实施主体，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其进行增资，增资款用于上述募投项目建设，有

利于募集资金项目的开展和实施，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保荐机构爱建证券认为：天地数码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

公司天浩数码增资，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和实施方式的需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综上所述，爱建证券同意天地数码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天浩数码

进行增资事宜。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爱建证券出具的《关于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天地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26日 




